铜梁区南城街道两路社区2020年农村危房处置工程
施工合同

[bookmark: _GoBack]发包人(全称)：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两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
法定注册地址：

承包人(全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注册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铜梁区南城街道两路社区2020年农村危房处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铜梁区南城街道两路社区2020年农村危房处置工程。
工程地点：重庆市南城街道两路社区。
项目概况：本工程为铜梁区南城街道两路社区农村危房处置工程，房屋的拆除、地面拆除、砌砖封堵、种植土回(换)填、整理绿化用地及其附属项目。
 资金来源：区级补助。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具体详见发包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拆除、封堵范围由发包人指定）。
 三、合同工期
30日历天。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以上级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为准。
 五、合同形式
     本合同采用 固定单价 合同形式。
六、工作内容及单价
	序号
	项目名称
	综合单价（元）
	全费用清单综合单价:包含直接费、措施费（含安全文明施工费）、一般风险费、合理利润、规费、税金等建设项目一切费用

	1
	砖石房屋人工拆除
	
	

	2
	砖石房屋机械拆除
	
	

	3
	砖混结构房屋人工拆除
	
	

	4
	砖混结构房屋机械拆除
	
	

	5
	砖木结构房屋机械拆除（含实木结构）
	
	

	6
	砖木结构房屋人工拆除（含实木结构）
	
	

	7
	简易结构房屋人工拆除
	
	

	8
	简易结构房屋机械拆除
	
	

	9
	穿逗房屋人工拆除
	
	

	10
	穿逗房屋机械拆除
	
	

	11
	土墙房屋人工拆除
	
	

	12
	土墙房屋机械拆除
	
	

	13
	残垣断壁房屋人工拆除（结构形式综合考虑）
	
	

	14
	残垣断壁房屋机械拆除（结构形式综合考虑）
	
	

	15
	混凝土地面人工拆除
	
	

	16
	混凝土地面机械拆除
	
	

	17
	石板地面人工拆除
	
	

	18
	石板地面机械拆除
	
	

	19
	三合土地面人工拆除
	
	

	20
	三合土地面机械拆除
	
	

	21
	块石地基拆除
	
	

	22
	条石地基拆除
	
	

	23
	种植土回(换)填
	
	

	24
	整理绿化用地
	
	

	25
	废渣铺田间道
	
	

	26
	生产路石渣垫层
	
	

	27
	回填方
	
	

	28
	挖一般土方
	
	

	29
	田块土方移动
	
	

	30
	预留背沟开挖
	
	

	31
	砌砖封堵
	
	

	32
	沙杆封门、窗
	
	

	33
	竹杆封门、窗
	
	

	
	
	
	

	
	
	
	

	
	
	
	

	
	
	
	


七、结算原则
工程结算以发包人委托的审计机构审核的金额为准。承包人要认真准确办理结算，若工程结算审减率在10%（含）以上的，则审计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审计费用按重庆市铜梁区审计局相关规定计算），并上缴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注：分部分项工程量现场据实签证。
八、工程款支付
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结算审计结束后一年内付审定金额的97%，留审定金额的3%作为工程质保金，缺陷责任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为12个月，缺陷责任期满如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支付审定金额余留的3%。注：所有工程款均支付至中标人基本账户。  
九、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收取方式及金额：履约保证金为5000元，提交至发包人指定账户。
2、履约保证金退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8天内退还至承包人基本账户（不计息）。
十、工程安全
承包人应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标准制定施工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承包人人员的安全教育。若发生安全事故，由承包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损失。
十一、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不能按期竣工的，发包人有权得到按本款约定的下列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竣工违约金，但最终违约金的金额不能超过本款约定的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按500元/天计违约金。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人民币15000.00元 。
十二、违约责任
1、如果因承包人的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在约定的指定期限内不进行整改或经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承包人必须立即在3日内进行改正，否则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同时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承包人无条件撤出施工场地，并承担由此给发包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承包人在工程收方中采用欺骗手段或弄虚作假的，每发现一次，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处以1000元的违约金。
3、在施工过程中因承包人自身原因停工10日以上，视为承包人不履行合同，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承包人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3日内自行清退出场，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承包人还应对超过部分进行赔偿。
4、承包人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由承包人全部承担；如果出现承包人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发包人有权从承包人工程款中扣减直接支付给农民工。
十三、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
十五、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十六、本合同自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了履约保证金后，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盖单位章后生效。合同文件一式六份，发包人叁份，承包人叁份。
十七、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                     (盖单位章)    承包人：　　　　　(盖单位章)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